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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务流通发〔2023〕94号

包头市商务局等14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旗县区、稀土高新区宣传、商务、教育、财政、人设、自然资源、农牧、文旅广电、市场监管、国资委、金融办、文物、知识产权等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商流通发﹝2022﹞11号）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市老字号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会同市委宣传部等14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贯彻落实，发挥地方优势，推动老字号坚持传承保护，加快改革创新，弘扬传统文化，拓展品牌价值，在稳增长、促消费、惠民生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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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包头市农牧局

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包头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包头市文物局

包头市知识产权局    包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8月2日

包头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3年8月2日印发
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充分发挥老字号在商贸流通、消费促进、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地区实际，特制定如下促进包头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加大老字号保护力度 

  1.加强老字号文化遗产保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挖掘整理老字号传统品牌文化、独特技能和特色工艺，鼓励符合条件老字号企业积极申报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支持有条件的老字号企业和社会组织建设体现行业特色、反映民俗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展览馆，鼓励向公众免费开放。〔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文物局）〕 

  2.加强老字号原址原貌保护。在城市更新中保护老字号原址原貌，允许老字号企业合理保留传统文化风貌，对老字号建筑按照传统风貌建筑、历史建筑、文物的级别进行认定和公布，并将老字号项目落实到相关专项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按照保护要求明确相应的管控要求。〔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文物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3.加强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对老字号商标进行重点保护。支持老字号出口企业加强国际商标注册和保护，加大针对老字号侵权假冒案件的查处力度。（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完善老字号传承体系 

  4.加强老字号传统技艺传承。鼓励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就业工坊，培育传统工艺品牌。支持老字号餐饮企业开发推广预制菜，丰富老字号餐饮服务模式。引导老字号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建设传统技艺展示馆和传承所，对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老字号濒危传统技艺项目实施抢救性记录和保护。（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农牧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5.加强老字号历史文化传承。运用数字化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收集、记录、保存、展示老字号发展史料。弘扬老字号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诚信为本的传统商业文化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赋能老字号品牌文化价值，提升品牌文化影响力。〔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文物局）〕

  6.加强老字号人才队伍建设。引导老字号企业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共建相关工作室和实训基地，鼓励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到学校兼职任教，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开设老字号技艺工艺相关课程。鼓励和支持老字号企业掌门人、技艺传承人、技术骨干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和培训计划，参加行业大师评定。（责任单位：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各驻包高校）

  三、提升老字号创新能力 
  7.促进老字号产品服务创新。鼓励和支持老字号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升级，推进现代生产方式，创新研发具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举办名优特产品大赛等活动，挖掘老字号传统文化和独特技艺，创作富含时尚元素、符合国潮消费需求的作品，延伸老字号品牌价值。（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农牧局） 

  8.促进老字号经营管理创新。引导老字号企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升级营销模式。鼓励老字号企业开设形象店、集成店，为消费者提供现场设计、私人定制等个性化服务。支持老字号企业发展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完善物流配送，提升营运效率。支持老字号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加强在景区（点）建设、线路开发、宣传推广等方面合作。（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9.促进老字号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商标所有人依法评估字号、商标价值，转让商标或作价入股。支持市属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参与控股、收购、兼并老字号，培育行业龙头企业。鼓励经营业务相近或具有产业关联关系的市属国有老字号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跨地区、跨行业重组整合，打造老字号企业集团。（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国资委）

  四、提升老字号发展动能 
  10.推动老字号集聚发展。将老字号集聚建设纳入自治区级步行街示范创建工作，鼓励有条件的旗县区、乡（镇）政府打造老字号特色街区、老字号特色小镇，提供沉浸式老字号消费体验。鼓励老字号企业在机场、火车站等各类客运枢纽开设旗舰店、体验店；在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商场、超市设立老字号品牌专区专柜，提升品牌集聚效应。（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11.优化老字号金融服务。对老字号企业在技术、服务、文化和经营创新方面给予资金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向老字号企业开展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探索开发适合老字号特点的金融产品。（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 

  五、营造老字号发展环境 

  12.推动老字号标准引领。引导老字号企业推进标准化建设，积极主导或参与制（修）订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参与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鼓励和支持制定老字号传统技艺和服务标准，导入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和模式。支持老字号企业争创各级政府质量奖。（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3.加强老字号品牌宣传。充分利用地方媒体资源，深入挖掘老字号承载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包头市各媒体平台等载体，创新传播内容，讲好老字号品牌故事，推动老字号品牌文化对内对外推广传播。优先支持老字号参与宣传活动，在各类重要展销会展览会中推广老字号产品和文化。（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  



